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1.0698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大石桥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7.1798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东冲铺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2.5957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耿境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7.2524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黄塘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1.2134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土株岭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5501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杨家湾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0.0127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板杉乡长坡口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6082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东富镇包冲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2.8880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东富镇楚东桥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5698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东富镇伏龙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0.9570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东富镇花木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4.9375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东富镇新莲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2.8724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黄泥坳街道办事处华塘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3.9221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黄泥坳街道办事处横店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0438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黄泥坳街道办事处姜村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7935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来龙门街道办事处丁家坊村委。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0.2203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来龙门街道办事处东岸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0.7816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来龙门街道办事处上洲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0.3565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阳三石街道办事处立三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1.2004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阳三石街道办事处东门塘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征收土地调查公告

根据湘政办发〔2005〕51号《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现

将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面积：0.7296公顷

二、征收土地用途：莲花冲至株洲东（建宁）汽车专用公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

三、被征收单位：阳三石街道办事处阳东村委会                  

 四、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为办理调查登记手续的期限。征地公告范围内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未如期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国土资源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五、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抢挖及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变更、异动等情况一律不予调查登记。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